
2023年西双版纳职业技术学院三年制专科新生入学须知

亲爱的新同学：

祝贺你考入西双版纳职业技术学院，为保证顺利入学，请认真阅读下列事项。

一、报到时间

凭录取通知书于2023年9月4-5日报到，因故不能按时报到者，须来函向学院招生就业科请假。未经请假或请假逾期超过2周者（除因不可抗的正当事由外），视为放弃入学资格。

二、报到地点及到达方式

（一）师范学院、旅游财经学院部分专业（酒店管理与数字化运营、旅游管理、跨境电子商务、大数据与会计、市场营销等专业）在景洪校区（西双版纳州景洪市宣慰大道93号）报到。

（二）医学院、国际交流学院、生命科学院、旅游财经学院部分专业（现代物流管理、国际经济与贸易、高速铁路客运服务、民航运输服务等专业）在勐仑校区（勐腊县勐仑镇城子村委会曼安村民小组）报到。

（三）到达方式：可选乘汽车、高铁或飞机到达景洪。

1.学院在版纳机场、高铁站、景洪汽车客运站、版纳客运站设有专车接送新生到学院景洪校区和勐仑校区。需接站的同学务必提前三天和接站人联系：昆曼运输公司王副总，联系电话13578155000（微信跟电话同步）。

2.通过地图查询，自行前往景洪校区或勐仑校区。

三、户口迁移手续

根据现行有关政策，学生的户口不需迁移。

四、组织关系转接
（一）团组织关系（团员证、团籍档案、介绍信等）请交辅导员、班主任再转至所属二级学院团支部。

（二）党组织关系请交辅导员、班主任再转至所属二级学院党支部。

五、须提交的材料

近期正面免冠小一寸照片12 张，准考证复印件1份；防疫部门的预防接种证；身份证复印件（正反两面）3 份；户口簿复印件（户主和本人部分）2 份；年满 18 周岁的男性公民报名时须携带《公民兵役证 》或兵役登记相关证明；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携带辅助证明材料；若有残疾的同学，需提供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》复印件 1 份；自带档案（新生可持我校录取通知书到档案所在单位办理提档手续）。上述所有材料，报到时交辅导员、班主任。
六、收费标准

根据西双版纳州物价局文件规定，新生收费标准如下：

（一）学  费：5000.00元/学年《云发改收费（2004 )536号》。

（二）住宿费：6人间800元／人／学年，4人间1200元／人／学年《云计收费（2001）799号》。

（三）其它费用 

1．教材费：与教材供应商按折扣价购买，约500.00元/人左右，多退少补。

2．学平险：150.00元／人。

 3．城乡居民医疗保险费： 350.00 元／人。

 4.  军训服：145元／人。

（四）学费及住宿费： 请于9月3日前缴纳，详见缴费操作手册。
七、其它
（一）根据国家助学贷款政策，凡被录取的大专（高职）学生，凭录取通知书和其他证明材料，可到当地银行办理助学贷款，享受国家给予的财政贴息。

（二）学生需办理社会保障卡，届时评选出的奖助学金将通过社会保障卡发放。
（三）按照国家的规定，新生入学后须进行军训。

（四）学生自备床上用品（特别注意带蚊帐）、学习用具和生活用品。为方便未带行李的新生，学院在报到注册点设有行李供应销售点。

（五）学院为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开设“绿色通道”，学生持生源地助学贷款受理证明或其他有效证明申请办理。    

（六）新生若身心状况不适宜在校学习，经学院指定的二级甲等以上医院诊断确认，新生可申请保留入学资格1年；对应征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（含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）的新生，可凭入伍通知书等相关材料申请保留入学资格至退役后2年，保留入学资格者不具有学籍。

（七）入学三个月内，学院将按国家《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》第十一条的规定严格进行入学资格复查，复查不合格者．取消入学资格。

八、联系方式

（一）各部门与二级学院新生接待电话

招生办：0691-2122932、2141371       医学院：0691-2126769、2122186       

师范学院:0691-2142106               国际交流学院:0691-2121813           

旅游财经学院:0691-2133860           生命科学院:0691-2121805

学生科:0691-2142739（景洪校区）、0691—8983012（勐仑校区）        

（二）监督电话：0691-2140191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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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学院网站与二维码

学院网址：www.xsbnzy.cn  

微信公众号二维码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